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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张丽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平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裴雪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９，１８９，５５６，８１３．４５ ７，５４８，９１５，１１１．７２ ２１．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２，８９１，４５６，７５８．１９ ２，８８５，２７１，６３４．１２ ０．２１％

股本

（

股

） ９９３，２１８，３５１．００ ９０２，９２５，７７４．００ １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９１ ３．２０ －９．０６％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４９，８７７，７９８．７５ －６０．５２％

１，１７８，１８２，

１２６．３１

－３．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２，０５３，６８５．３７ －４６．４８％ ９６，４７７，７０１．１１ －３６．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８００，１７１，８１４．４４ －１６９．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８１ －１６３．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５０．００％ ０．１０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０％ －１．２４％ ３．３２％ －２．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９８％ －０．４５％ ２．９６％ －２．４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５，１５２．５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９，２６６，６６３．６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３１，５０５．８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００，２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５，１９４．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５５０．２６

合计

１０，６５０，４７８．１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１，１３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７９，３５８，９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洋浦百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５３３，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８，４９４，１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洋浦高盛汇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５１１，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６１０，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２９３，５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富通银行

１０，２５３，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兆商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９，６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６３，２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０２，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账款

２，９９２．１２

万元

，

较期初增加

３４０．６９％，

主要由于本期结转收入

、

应收客户房款增加所致

；

２、

预付账款

２３．５０

万元

，

较期初减少

９９．１９％，

主要由于公司本期收回预付合作款所致

；

３、

其他应收款

４，０７４．４２

万元

，

较期初减少

９１．８９％，

主要由于本期收回拍地保证金

、

以及收回晨枫家园和

ＣＢＤ

项目投资本金及资金占用费所致

；

４、

存货

６６４，６１４．９２

万元

，

较期初增加

４２．９３％，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秦皇岛项目二期土地储备

、

支付天津红桥

广场项目土地出让金

，

以及其他在建项目滚动开发所致

；

５、

短期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

，

全部为本期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

６、

预收款项

２５０，８８７．０２

万元

，

较期初增加

３４．６５％，

主要由于本期公司在售项目预售款增加所致

；

７、

应交税费

－２１，５５９．２４

万元

，

较期初下降

２１３．０１％，

主要由于本期预售房款增加

，

由此导致预缴税金增加

所致

；

８、

管理费用

５，５３４．８９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８９％，

主要由于本期费用控制取得成效所致

；

９、

财务费用

３，７３１．２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９０．４７％，

主要由于本期计提债券利息所致

；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１２．８９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４７．９６％，

主要由于本期收回大额拍地保证金冲回坏账所

致

；

１１、

投资收益

－３９１．６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９．７４％，

主要由于参股公司分红收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取得收益较上期增加所致

；

１２、

营业外收入

４１１．７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２．６３％，

主要由于本期取得政府补助比上期增加所致

；

１３、

营业外支出

３５４．２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６．１４％，

主要由于本期对外捐赠及赔偿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

１４、

所得税费用

５，０６６．９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３．２６％，

主要由于本期营业利润较上期减少

，

当期所得税

相应减少所致

；

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０１７．１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９．２３％，

主要由于本期支付天津红

桥广场项目

、

秦皇岛项目二期土地价款所致

；

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６４８．９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３．３５％，

主要由于与上年同期相比

，

本期收购公司股权支出减少所致

；

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８０６．３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９４．３１％，

主要由于本期信托融资

、

银

行贷款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乾通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公司原非

流通股股份自本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二十

四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

，

在二十四个月期

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

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

。

报告期内

，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诚

信地履行了此项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乾通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乾通科技实业将专

注于股权投资管理

，

不再从事房地产项

目的开发业务

。

为

支持亿城股份的发

展

，

对乾通科技实业

已经取得或正在洽

谈的其他房地产项

目

，

在亿城股份同意

的前提下

，

将按照公

允的价格转让或处

置给亿城股份

。

如

果亿城股份不同意

受让

，

则乾通实业将

采取适当的措施转

让或处置给无关第

三方

。

报告期内

，

乾通科技实业诚信地履行

了上述承诺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损益

１

基金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

企

５０ＥＴＦ

联

接

４０，００３，５５５．６４ ４０，００３，５５６ ３９，７６３，５３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２１．３３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１，１７１，５２７．２２

合计

４０，００３，５５５．６４ － ３９，７６３，５３４．３１ １００％ ９３１，５０５．８９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证券投资在管理层权限范围内

，

公司已完善并执行相关内控制度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厦门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投资策略会

公司对行业的看法

、

公司发展战

略

、

项目情况介绍等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刘津

、

益民基金牛继中

、

光

大保德信基金季鹏

、

大成基金薛华

、

华富基金郭锋

公司对行业的看法

、

公司发展战

略

、

项目情况介绍等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英大证券蔡荣 公司发展战略

、

项目情况介绍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长城证券万知 公司发展战略

、

项目情况介绍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鹏华基金高阳 公司发展战略

、

项目情况介绍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付瑜

、

房超

、

李东骞 公司发展战略

、

项目情况介绍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北京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证券房地产建筑研讨会

公司对行业的看法

、

公司发展战

略

、

项目情况介绍等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日信证券邱晟赟

、

民生证券王新亮 公司发展战略

、

项目情况介绍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公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３

公司债券简称：

０９

亿城债

关于

２００９

年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２０１０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９

年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０１０

年付息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付息债权登记日和除

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凡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前（含当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数量，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后（含当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

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２００９

年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９４

号文”核准发行。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品种、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品种，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７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债券简称：

０９

亿城债。

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３

。

５．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８．５０％

。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的

１１

月

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

１１．

担保情况：本次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１２．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维持本期债券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

级展望为稳定。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０９

亿城债”票面利率为

８．５０％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９

亿城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８．０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７６．５０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３．

派息款到账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特别提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

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

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

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

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联 系 人：吴建国

八、相关机构

１．

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

层

联 系 人：张帆、唐诗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５３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３７８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丁茜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0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获取完税证明信息表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亿城股份”）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乾通实业”）有关其股权结构变动的函件，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乾通实业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乾通实业持有亿城股份

１９．９８％

股权，是亿城股份第一大股东。 海南耀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耀博”）持有乾通实业

８４％

股权，宫晓冬先生、侯莹女士分别持有乾通实业

８％

股权和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宫晓冬先生与侯莹女士为亿城股份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平投资”）与宫晓冬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智平投

资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股权转让后，智平投资直接和间接共计持有乾通实业

５０％

股权。芦清云

女士持有智平投资

９９％

股权，是智平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芦清云女士与侯莹女士成为亿城股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

３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芦清云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智平投资的股东为芦清云女士和田良先生，其中芦清云女士持股

９９％

，田良先生持股

１％

。 田良先生为芦清云女士的女婿。

智平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芦清云女士。 芦清云女士，

６６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任北京程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

任北京程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智平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

三、协议主要内容

智平投资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元，两项共计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股权转让前后公司股权控制情况

１

、股权转让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股权转让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宫晓冬先生和侯莹女士，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２

、股权转让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股权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芦清云女士和侯莹女士，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五、其他说明事项

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智平投资构成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其签

署的《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同日公告。

２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0年十月二十八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亿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

３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７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

３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７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亿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亿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是基于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既成事实情况进行编制。除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受托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形，本报告书已披露所有与本次收购权益相关的安排。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智平投资 指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亿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乾通实业 指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耀博 指海南耀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股权转让协议 指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与宫晓冬先生签署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本次收购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

通实业

８％

股权的行为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

３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芦清云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６９９５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６２０６１１５５

号

股东：芦清云，田良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竹园

３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７

室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５８５２８５２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为芦清云女士和田良先生，其中芦清云女士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９９％

的股权，田良先生持有信息披露义务

人

１％

的股权，田良先生为芦清云女士的女婿。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芦清云女士。 芦清云女士，

６６

岁，中国国籍，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任北京程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现任北京程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智平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

芦清云女士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如下图表：

序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

、

关联企业 主营业务

１

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２

北京程理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３

北京能通恒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管理

４

北京坤润众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５

北京科林皓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固废处理投资及运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智平投资系专为本次收购而作出的安排，在本次收购之前未有实质性的主营业务。

智平投资的财务状况为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２５，０００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５，００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过相关处罚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

５

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留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芦清云 执行董事

、

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田良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

５

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境内或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

股份。

第二节 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乾通实业是上市公司亿城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对亿城股份具有控制权。海南耀博持有乾通实业

８４％

的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宫

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和间接合并持有乾通实业

５０％

的股权。 芦清云女士持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９９％

股权，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芦清云女士与侯莹女士成为亿城股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的目的：收购人看好亿城股份的未来发展前景，看好亿城股份的长期投资价值，看好亿城股份的管理团队，有意进行长期

财务投资，成为亿城股份的长期战略财务投资者。 收购人无意改变亿城股份当前的主营业务、资产、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收购人不改

变目前的董事会、管理团队及员工聘用，不会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

二、本次收购的决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智平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智平投资与宫晓冬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初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增持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减持股份的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尚未有转移计划。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主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 乾通实业持有上市公司亿城股份

１９．９８％

的股权，是亿城股权第一大股东。海南耀博持有乾通实业

８４％

的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

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和间接合并持有乾通实业

５０％

的股权。芦清云女士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９９％

股权，是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芦清云女士与侯莹女士成为亿城股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方式

（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智平投资（下称“甲方”）与宫晓冬先生（下称“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智平投资受让宫晓冬先生持有

的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元。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目标股权转让

１．１

乙方同意将其持有海南耀博

５０％

的股权和其所持有的乾通实业

８％

的股权，按本协议约定条件转让给甲方。 甲方亦同意按本协

议约定条件受让乙方所持海南耀博

５０％

的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的股权。

２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２．１

双方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根据基准日海南耀博、乾通实业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本次转让价格。 在前述基准日，海

南耀博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４

，

９８９

，

９９６．２１

元，乾通实业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５９９

，

２９７

，

３４５．９４

元。 据此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项下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乾通实业

８％

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２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按照如下期限及约定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２．２．１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双方共同设立的以乙方名义开立的共管账户中支付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

让的定金；

２．２．２

甲方应于亿城股份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及监管要求将本协议进行公告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前述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２．３

双方于目标股权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后，即时解除对前述共管账户的共管或将共管账户的资金支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

２．２．４

甲方于目标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后

１２

个月内，向乙方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目标股权过户：乙方应于以下条件共同满足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目标股权过户手续：

（

ａ

） 本协议签署并生效；

（

ｂ

） 亿城股份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及监管要求已经就本协议进行了公告；

（

ｃ

）甲方已按

２．２．１

条和

２．２．２

条的约定完成相关款项的支付责任。

（二）以上交易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没有其他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或

就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收购前后控制关系变动图如下：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交易价格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收购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资金来源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全部通过自有资金支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股权所支付之资金没有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亿城股份及各控股子公司。

（三）支付方式：

智平投资按照如下期限及约定向宫晓冬先生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

、智平投资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双方共同设立的以宫晓冬先生名义开立的共管账户中支付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作为本次转让的定金；

２

、 智平投资于亿城股份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及监管要求将本协议进行公告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前述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双方于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全部过户至智平投资名下后，即时解除对前述共管账户的共管或将共管账户的资金

支付至宫晓冬先生指定的账户；

４

、智平投资于海南耀博

５０％

股权和乾通实业

８％

股权过户至智平投资名下后

１２

个月内，向宫晓冬先生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即

５

，

０００

万元。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

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

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免的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近期不会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亿城股份的资产、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的独立性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亿城股份仍将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和持续盈利的能力，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继续保持独立。

为保证亿城股份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独立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芦清云女士承诺如下

“本人将充分尊重亿城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亿城股份的公司章程，保证亿城股份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保证亿城股份的资

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亿城股份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实

际控制人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了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信息披露人及其关联企业侵占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

人芦清云女士承诺如下：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将尽可能避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亿城股份经营范围内的

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凡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亿城股份

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亿城股份。 ”

三、关联交易及相关解决措施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亿城股份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本次收购也不会导致新的关联交易的产生。

为减少和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芦清云女士承诺如下：

“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亿城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不利用本人所处实际控制人地位，就亿城股份与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相

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亿城股份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亿城股份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如果亿城股

份必须与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

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本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亿城股份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第

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亿城股份及其关联方之间的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亿城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合计

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资产交易或者高于亿城股份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亿城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不存在与亿城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亿城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亿城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亿城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亿城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第八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亿城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亿城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亿城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我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

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亿城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芦清云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二、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与宫晓冬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四、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说明；

五、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亿城

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说明；

六、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芦清云女士的承诺书；

七、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１２４

号

股票简称 亿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

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

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９８４５５８４９

股 变动比例

： １９．９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

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于新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付洪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１４０

，

９０６

，

３２１．１８ ９７２

，

５１９

，

２１２．３９ １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５６４

，

０４５

，

１２０．００ ４９６

，

９００

，

８９４．５４ １３．５１％

股本

（

股

）

１６７

，

５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７ ５．０４ －３３．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８１

，

２６０

，

９５３．０４ ４７．２７％ ９１５

，

３７７

，

５０３．２９ ６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

，

９３７

，

７２３．３３ －１２．４９％ ７７

，

００２

，

２２５．４６ ８．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４

，

４８８

，

２３１．９５ －１７７．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２１ ６１．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１５．００％ ０．４６ ４．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１５．００％ ０．４６ ４．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３％ －１．９７％ １４．５３％ －０．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４．９９％ －２．１４％ １４．２６％ －１．５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５

，

１３４．７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６６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６１２

，

７９４．７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０８

，

４１５．０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

，

２７５．５８

合计

１

，

５３４

，

５２０．６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４６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

，

５８５

，

３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钜鸿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２８

，

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３６

，

５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８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５９９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

－

中行

－

富通银行

１

，

３０９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００

，

３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海富通强化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９

，

９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９６

，

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本报告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２５，９８６，８７８．８６

元

，

增幅

１０２．３２％。

主要原因是由于主营业务

收入增加

，

尚未收回的货款增加所致

。

２、

本报告期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３１，９１７，６５３．７４

元

，

降幅

６０．９１％。

主要原因是预付原材料款减

少所致

。

３、

本报告期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０５，２２６，６４０．６７

元

，

增幅

７２．９６％。

主要原因是公司原材料储备和库

存商品增加所致

。

４、

本报告期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１８，７３７，５３０．２４

元

，

降幅

６６．６８％。

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

，

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

５、

本报告期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４６，０８１，８４８．７７

元

，

增幅

１４０．１８％。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暂估料款

增加所致

。

６、

本报告期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３，２１９，６１８．２６

元

，

增幅

８５．４１％。

主要原因是客户预交货款增

加所致

。

７、

本报告期股本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６９，００６，０００．００

元

，

增幅

７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８、

本报告期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４７，４２８，２２５．４６

元

，

增幅

３６．５６％。

主要原因是本年实现利润

增加所致

。

９、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３６０，６８９，３２７．０２

元

、３３０，３３３，８７４．１３

元

，

增幅分别为

６５．０３％、８１．９６％。

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

１０、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９５０，６４９．０５

元

，

增幅

１１１．７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员工人数

、

工资

及工资附加

、

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１、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８２４，５２０．９７

元

，

增幅

１１３．５９％。

主要原因是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

增加所致

。

１２、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７０６，９６９．２５

元

，

增幅

４６．６０％。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１３、

本报告期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７，７７５，８７７．８９

元

，

增幅

５４．３０％。

主要原因

是产品销量增加

，

收回的货款增加所致

。

１４、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８８，２９５，４４８．６６

元

，

增幅

６０．６５％。

主要原因

是购买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

１５、

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２９５，８２８．４６

元

，

增幅

３５．３８％。

主要原

因是由于公司员工人数

、

工资及工资附加增加所致

。

１６、

本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０３４，４２５．２１

元

，

增幅

７９．８６％。

主要原因是应缴增值税增

加所致

。

１７、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５０８，３５７．２６

元

，

降

幅

５６．４７％。

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所致

。

１８、

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６，７２９，３１１．３２

元

，

增幅

１０２．８３％。

主要原因是归还到

期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河北沧州东塑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

钜鸿

（

香

港

）

有限公司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

东塑集团和第二大股东钜鸿

（

香港

）

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承诺人均能严格遵守

上述承诺

，

没有从事

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

争的业务

。

承诺继续

履行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河北沧州东塑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

２００８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

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承诺参与沧州明珠

２００８

年非公开

发行所认购的股份

，

自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并在此申请

，

在上述期间内将股份锁

定

。

承诺在继续履行

。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２，０７９，１２４．０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ＰＥ

管道产品和

ＢＯＰＡ

薄膜产品的产能增加

，

产品销量增加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新立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唐常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新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发富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７４３，９３９，２２８．２６ ７５２，９７６，１０５．７６ －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７６，６３５，４９５．８４ １８７，８３６，５２５．８２ －５９．２０％

股本

（

股

） ２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７７ －５８．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４，９５５，２３０．９７ １０５．４０％ １４４，１７４，２２２．６４ １３９．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８９２，９９９．２８ ５８９．３３％ －１９，７５７，９２４．９８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３４，６４３，５５８．８３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５５４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７７．９７％ －０．０８１２７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７７．９７％ －０．０８１２７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４６％ １２．８２％ －１１．１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７１％ － －２４．４０％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１，３４３，９１６．９２

公司所属毛毯厂厂房

及设备

，

西服厂设备

出售净收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６２５，８１５．８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

月房产

税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６８３，０００．００

公司本期获得的政府

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１７７．８０

万家

１８０

指数基金全

部赎回

，

产生投资收

益及原已经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的累积金额

转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３９０．９０

色织客户违约赔款

合计

２３，６６５，９４５．８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０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湖北仙桃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６１４，８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仙桃市经济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中

心

３，６９５，１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晖

３，５３９，２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谢慧明

２，９０９，４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巫俊平

２，１５３，０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屈发兵

１，００９，５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胡珍珍

９３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佳莉

８６４，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垒

７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龙兴

７０３，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

１７

，

８３４

，

４０８．８１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５９１．２７％

，主要是因处置资产而增加；

预付账款

９

，

０７７

，

７４２．１１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４５．７８％

，主要是原材料（棉花）大幅涨价，公司增加了棉花储备预

付款；

其他应收款

１

，

７６４

，

１１９．１６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４７．５９％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存货

１８６

，

８７３

，

６０１．８８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２７５．１４％

，主要是房地产项目新增土地开发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４９

，

６５９

，

７７０．００

元比期初数减少

４４．８９％

，主要是公司所持长江证券股价变化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０

元比期初数

４０９

，

６９２．００

元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巴西迈亚）计提减值；

应付账款

１７

，

８３５

，

５０１．６０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３７．７５％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相应物资采购应付增加；

预收款项

２１

，

７２９

，

６０１．１７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６１．８８％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对应订金增加；

应交税费

５

，

６６５

，

５８５．９２

元比期初数增加

５６．６１％

，主要是本期增值税及土地使用税应交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

元比期初数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１

，

４１２

，

９８５．４０

元比期初数减少

７２．７６％

，主要是公司所持长江证券股价变化，引起递延所

得税负债调整；

资本公积

１８５

，

２８５

，

０１８．７６

元比期初数减少

３３．０４％

，主要是公司所持长江证券股价变化，引起资本公积调

整；

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１７４

，

２２２．６４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３９．４５％

，主要是销售规模扩大，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１４９

，

４８３

，

２３４．７３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４９．７８％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相应销售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４

，

０９３．５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６５．１２％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长，相应附加税额增加；

财务费用

７

，

７２５

，

４８８．４０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３１．４２％

，主要是贷款规模较同期降低，利息支出较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５

，

６０６

，

２３６．１０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９２．８４％

，主要是去年同期减持长江证券股票获得收益，本期未

减持；

营业外收入

２３

，

０４４

，

３０７．８２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

，

５４３．５８％

，主要是本期获得政府补助，及公司厂房和设备

资产处置净收益；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１

，

２０１

，

０２９．９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了

１６８

，

３８３

，

８８４．１５

元，主要是公司所持长江证券股价

变化，对应综合收益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４

，

６４３

，

５５８．８３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了

９０

，

９６４

，

３２３．８６

元，主要是本期新增

房地产项目土地开发成本；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

，

３２２

，

６５２．８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６６．８４％

，主要是上年同期减持长江证券

股票收回本金及获得收益，本期无此因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５

，

５７５

，

３７１．７０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９９

，

１０４

，

７９５．３４

元，主要是本期一方面

银行贷款规模增加，另一方面大股东借款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湖北仙桃毛纺

集团有限公司

和仙桃市经济

委员会国有资

产管理营运中

心

（１）

毛纺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

，

至少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上述

２４

个月

届满后

１２

个月内

，

毛纺集团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的数量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且出售价格

不低于每股

４．４２

元人民币

。

若有违反承

诺的卖出交易

，

卖出资金将划归公司所

有

；（２）

若湖北省纺织品公司和鹤山市

健美针棉织造总厂所持湖北迈亚股份

上市流通时

，

需征得湖北仙桃毛纺集

团

、

仙桃市彩凤实业公司

、

仙桃市财务

开发公司三家垫付者的同意或按垫付

比例向三家垫付者归还股份

；（３）

待国

家有关股权激励政策出台和得到国资

委批准

，

非流通股股东支持湖北迈亚公

司按政策制定和实行管理层激励和约

束计划

。

（１）

第一项已履行

完毕

；（２）

第二项

中湖北省纺织品

公司在征得三家

垫付者同意的情

况下

，

将其所持公

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已全部解除

限售

。

现鹤山市

健美针棉织造总

厂持有

３１２，０００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将继续

实行限售安排

；

（３）

第三项承诺严

格履行承诺中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丝宝实业发展

（

武汉

）

有限公

司

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

，

将在改善毛纺

集团及湖北迈亚纺织主业的盈利能力

基础上

，

选择合适时机和适当方式通过

向湖北迈亚注入其他优质资产等方式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确保上

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根据承诺条件履

行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损益

１

基金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

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７７．８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７７．８０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曾用名为

“

天同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公司将万家

１８０

指数基金全

部赎回

，

收回现金

７４，６３６．１０

元

，

取得投资收益及原计入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的累计金额转出合计

－４，１７７．８０

元

。

万家

１８０

指数基金初始成本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８

年度已取得分红

２３１，６６０．００

元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公司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上海投资者 公司基本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公司董秘办 电话沟通 浙江投资者 公司基本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公司董秘办 电话沟通 四川投资者 公司基本情况和生产经营状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沧 州 明 珠 塑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湖 北 迈 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亿 城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迈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０

号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